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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國際國際國際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財務報導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號號號號「「「「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 

收購法收購法收購法收購法                                                      

… 

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 

認列原則認列原則認列原則認列原則 

10 收購者應認列收購日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收購者應認列收購日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收購者應認列收購日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收購者應認列收購日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與商譽分別認列與商譽分別認列與商譽分別認列與商譽分別認列）、）、）、）、承擔之負債及被收承擔之負債及被收承擔之負債及被收承擔之負債及被收

購者之非控制權益購者之非控制權益購者之非控制權益購者之非控制權益。。。。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應依第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應依第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應依第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應依第 11 及及及及 12 段明定之條段明定之條段明定之條段明定之條

件認列件認列件認列件認列。。。。 

認列條件 

11 為符合採用收購法中認列之規定，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在收購日須符

合「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中資產及負債之定義。例如收購者預期但沒有義務於

未來執行其結束被收購者活動之計畫、資遣或重新安置被收購者之員工等會發生

之成本並非收購日之負債。因此，收購者不認列該等成本作為採用收購法之一部

分，而係依其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定於合併後之財務報表中認列該等成本。 

… 

14 第 B31 至 B40 段提供對認列無形資產之指引。第 21A 至 28B 段明定可辨認資產及

負債（包括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認列原則及條件提供有限度之例外之項目）之

類型。 

… 

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 

21 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認列與衡量原則提供有限度之例外，第 21A 至 31A 段明定

所提供之例外之特定項目及該等例外之性質。收購者應適用第 21A 至 31A 段之規

定處理該等項目，此將導致某些項目： 

(a) 適用第 11 及 12 段以外之認列條件或適用其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定認

列，其結果與適用前述認列原則及條件不同。 

(b) 按收購日公允價值以外之金額衡量。 

認列原則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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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範圍內之負債及或有負債 

21A 第 21B 段適用於將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或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公課」範圍內之負債及或有負債，倘若該等負債係單

獨發生而非於企業合併中所承擔者。 

21B 「財務報導之觀念架構」將負債定義為「個體因過去事項而須移轉經濟資源之現

時義務」。對於將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範圍內之負債準備或者或有負債，收購

者應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第 15至 22段以決定收購日是否存在因過去事項所

產生之現時義務。對於將屬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範圍內之公課，收購者應適

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以決定收購日前是否已發生產生公課支付負債之義務

事項。 

21C 依第 21B 段之規定所辨認之現時義務可能符合第 22 段(b)所列示或有負債之定

義。若是，第 23 段適用於該或有負債。 

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22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將或有負債定義為： 

(a) 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可能義務，其存在與否僅能由一個或多個未能完全由企

業所控制之不確定未來事項之發生或不發生加以證實；或 

(b) 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但基於下列原因而未予以認列： 

(i) 並非很有可能須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或 

(ii) 該義務之金額無法充分可靠地衡量。 

23 收購者於企業合併中承擔之或有負債，若屬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且其公

允價值能可靠衡量者，收購者即應於收購日認列該或有負債。因此與國際會計準

則第 37 號第 14 段(b)、第 23、27、29 及 30 段之規定相反，收購者應於收購日認

列企業合併中所承擔之或有負債，即使並非很有可能須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

清償該義務。本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56 段提供對或有負債後續會計處理之指引。 

23A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將或有資產定義為「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可能資產，其存在

與否僅能由一個或多個未能完全由企業所控制之不確定未來事項之發生或不發生

加以證實」。收購者於收購日不得認列或有資產。 

…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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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 

64Q 2020 年 5 月發布之「對觀念架構之引述」修正第 11、14、21、22 及 23 段，並新

增第 21A、21B、21C 及 23A 段。企業應將該等修正內容適用於收購日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第一個年度報導期間開始日以後之企業合併。企業亦得提前適

用該等修正內容，若企業同時或較早適用 2018 年 3 月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中對觀念架構之引述之修正」所作之所有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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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號號號號「「「「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企業合併」」」」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之結論基礎

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之修正 

採用收購法採用收購法採用收購法採用收購法                                                 

… 

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認列與衡量取得之可辨認資產、、、、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承擔之負債及被收購者之非控制權益 

認列認列認列認列 

… 

認列條件 

… 

收購日之資產或負債 

… 

BC114A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11 段引述「財務報表編製及表達之架構」（「架構」）

中資產及負債之定義。其規定當決定是否認列資產及負債為企業合併之一部分時

須使用該等定義。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制定 2018 年發布之修訂之「財

務報導之觀念架構」（「2018 年觀念架構」）時，曾考量其是否應以對「2018 年

觀念架構」中修訂之定義之引述取代該引述。於某些此等情況下，適用修訂之定

義可能改變哪些資產及負債於企業合併中符合認列。於某些情況下，收購後之會

計處理（其他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規定者）可能接著導致立即除列於企業合併中

所認列之資產或負債，產生未描述經濟利益或損失之「次日損益」。 

BC114B 雖然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意圖以對「2018 年觀念架構」之引述取代對「架

構」之所有引述，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不意圖對包含該等引述之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規定作重大改變。因此，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決議保留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11 段中對「架構」之引述，直至其已完成於該段中引述修

訂之資產及負債定義之可能結果分析。 

BC114C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之分析致使其作出以下結論：「次日損益」之問題

於實務上僅對收購者於收購日後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負債準備、或有負債

及或有資產」或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公課」之規定處理之負債而言係屬重

大。為避免此問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決議對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之認列原則新增進一步之例外。第 BC264A 至 BC264E 段說明作此例外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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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指出，對認列原則新增此例外規定不僅將避免「次

日損益」；在使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及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與「2018 年觀

念架構」一致之任何未來修正前，其亦將避免企業合併中所認列之資產及負債之

任何變動。 

BC114D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20 年 5 月取代對「架構」之引述並新增對其

認列原則之例外規定。同時，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作二項其他修正以闡

明其認為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中不會受取代對「架構」之引述影響之層面： 

(a)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新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23A 段以闡明

或有資產（亦即存在係不確定之可能資產）之規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禁止企業合併中所取得之或有資產之認列。此禁止可由認列原則推論得

來，並於本結論基礎第 BC276 段證實。惟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本身並未

明確敘明該禁止，而產生其將如何受取代對「架構」之引述影響之問題。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認為其將不受影響—「2018 年觀念架構」明定認

列資產及負債之條件，且第 5.14 段說明若資產是否存在並不確定，則可能不

符合此等條件。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新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

第 23A 段以使其對或有資產之規定明確，並闡明取代對「架構」之引述不會

改變該等規定。 

(b)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刪除本結論基礎第 BC125 段。企業於適用任何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時，僅應適用該準則所明定之認列條件。惟第 BC125 段引

述「架構」之方式可能被解讀為意謂：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時，業

務之收購者應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所明定之認列條件及「架構」中

所討論之其他認列條件兩者。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刪除第 BC125

段，因該段可能造成誤解。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不常修正其先前結

論之基礎，但決議於此情況下，減少誤解之風險之重要性使得對該刪除存有

正當之理由。 

… 

BC125 [刪除]1 

… 

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認列或衡量原則之例外 

認列原則之例外 

屬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或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1號範圍內之負債及或有負債（第21A至21C

段） 

                                                 
1
 見第 BC114D 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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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64A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11 段明定，為於收購日符合認列之規定，取得之可辨

認資產及承擔之負債須符合「2018 年觀念架構」中資產及負債之定義。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54 段明定，收購日後企業通常依該等資產及負債適用之其他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對該等項目作會計處理。 

BC264B 由於適用「2018 年觀念架構」中負債之定義，收購者可能於收購日認列適用國際

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公課」時於後續不會認列之公課支付負債。此差異係因企

業適用「2018 年觀念架構」可能較早認列負債而產生。適用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企業僅於從事啟動公課支付之活動時認列公課支付負債，而適用「2018 年

觀念架構」，企業於從事較早之活動時認列負債，若： 

(a) 從事該較早之活動意謂企業可能須支付倘若未從事該活動則無須支付之公

課；且 

(b) 該企業不具有避免啟動公課支付之較晚之活動之實際能力。 

BC264C 若收購者適用「2018 年觀念架構」於收購日認列公課支付負債，且在之後適用國

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時立即除列該負債，則其將認列所謂之「次日利益」。所

認列之該利益將非描述經濟利益，因而無法忠實表述企業財務績效之任何層面。 

BC264D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指出，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係國際會計準則

第 37 號之解釋，且因此作出結論：「次日利益」之問題可能不僅因屬國際財務報

導解釋第 21 號範圍內之公課而產生，其亦可能因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範圍內

之其他義務而產生。為避免此問題，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新增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21B 段。此段就將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或國際財務報導解釋

第 21 號範圍內之負債及或有負債（倘若係單獨發生而非於企業合併中所承擔者）

作出對第 11 段之例外規定。該例外規定使企業須分別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

或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之條件，以決定收購日是否存在現時義務。該例外規

定提及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21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係因：雖然國際財務報

導解釋第 21 號係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之解釋，其亦適用於時點與金額確定且因

此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7 號範圍外之公課。 

BC264E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21B 段之例外規定所辨認之現時義務可能符合或

有負債之定義。若並非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或該

義務之金額無法充分可靠地衡量，即屬此種情況。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

新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21C 段以闡明：若適用第 21B 段所辨認之現時義

務符合或有負債之定義，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號第 23段亦適用於該或有負債。 

或有事項產生之資產及負債（第22至23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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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對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之結論 

… 

BC276A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20 年 5 月新增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23A

段以闡明或有資產之規定。此修正內容於第 BC114D 段(a)有進一步之說明。 

BC276B 認列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之規定包括對認列原則之適用及例外規定兩者。國際會

計準則理事會（IASB）將所有此等規定列於標題為「認列原則之例外」之節中，

因其作出結論：將該等規定全部一併列示將最為明確。 

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生效日及過渡規定                                           

… 

2020年年年年5月發布之修正內容月發布之修正內容月發布之修正內容月發布之修正內容 

BC434G 2020 年 5 月發布之「對觀念架構之引述」更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11 段，

以對「2018 年觀念架構」之引述取代對「架構」之引述。其作進一步之修正以避

免更新該引述之非意圖結果。 

BC434H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3 號第 64Q 段規定企業推延適用此等修正內容。其亦允許企

業於其生效日前適用該等修正內容，且無須揭露其如此作。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IASB）作出結論：不論規定追溯適用或揭露提前適用皆不會獲得重大效益。國

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達成此結論係因其不預期該等修正內容重大改變企業

合併中所認列之資產及負債之數量。 

 


